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

制(訂)定日期：民國 111 年 03 月 04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4日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奉首長核定下達訂定全文 34點

八、對滿七歲之未成年人蒐集或處理其個人資料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

    經未成年人本人同意為之，其他情形應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：

    （一）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。

    （二）純獲法律上利益（純粹取得權利或不負任何義務）。

    （三）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處分財產或營業。

    對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及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蒐集其個人資料，應

    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。

    法定代理人基於保護未成年人及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之利益，得行

    使本法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權利。

    本點關於未成年人保障之未盡事宜，依民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    保障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
